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775號

原      告  楊廣興

訴訟代理人  林鳳秋律師

被      告  社團法人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金紹華

訴訟代理人  陳宜鴻律師

            林彥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會議決議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請求撤銷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9日

召開之第13屆第2次臨時會員大會（下稱系爭會員大會）就

如附表所示議案(下依序稱議案1至議案4)之決議（下稱系爭

決議），及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見本院卷一第12頁）。

嗣追加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見本院卷二第82至84

頁），核其追加之訴與原訴均係基於兩造間就系爭決議效力

爭執之同一基礎事實，依前揭規定，應准許之。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妥之狀態存

在，且此種不妥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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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其為被告之會員及理事會理事，系爭決議涉及資金運用

等會員與理事權義，惟系爭決議有違反法令或章程而不成立

或無效等情事，為被告否認，可認兩造就系爭決議是否不成

立或無效處於不明確之狀態，原告在法律上地位不安狀態得

以本件消極確認之訴予以除去，自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為被告之會員及第13屆理事會理事，被告於11

2年4月9日召開系爭會員大會時，召集通知所載召集人為

「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而非理事長金紹華，系爭會員大會

顯係由無召集權人所為之召集，違反被告章程第25條及人民

團體法(下稱人團法)第25條規定，所作成之系爭決議因此不

成立或無效，亦屬得撤銷事由。又被告於111年9月8日召開

理事會後，未依其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於6個

月內再次召開理事會以決定有無召集臨時會議之必要，逕於

112年4月9日召開系爭會員大會，系爭決議係理事會未能正

常履行職責下作成，違反被告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

定而不成立或無效，且屬得撤銷事由。另系爭會員大會之會

議紀錄應記載會員異議等開會討論內容，系爭會員大會竟決

議通過議案4而禁止討論及禁止會員提出異議，致民法第56

條第1項規定形同具文而違反該條項規定，議案4之決議依同

條第2項應為無效。再議案2之各項預算均係年度預算案，依

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屬理事會之專屬職權，

應經理事會通過後始得提會員大會討論，系爭會員大會就議

案2逕為決議，違反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而無

效。末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均為會員與員工福利事

項，依被告之「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會員暨工作人員福利委

員會組織簡則」(下稱系爭簡則)第8條規定，該等事項應經

伊之福利委員會(下稱福委會)通過後，交予理事會決議送請

會員大會討論，系爭會員大會就該等事項逕為決議，違反系

爭簡則第8條及民法第56條規定而無效，伊就得撤銷系爭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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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之事由已當場表示異議，爰先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

立、無效，及備位依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決

議，並先位聲明：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無效。備位聲明：

系爭決議應予撤銷。

二、被告答辯：伊有會員55名，系爭會員大會係由24名即逾1/5

會員依伊章程第25條第2項規定請求理事長金紹華召集，金

紹華為此指示訴外人即時任秘書長之吳秀暖製發通知書通知

會員，並出席主持系爭會員大會，系爭決議未有系爭會員大

會係由無召集權人召集而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情事。又伊

之會員大會區分為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各會議召集時點與

通知程序雖有不同，但作成之決議效力未有區分，伊有無每

6個月召集理事會與系爭決議效力無涉，系爭決議未違反伊

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而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

另民法第56條未規定會議紀錄應逐字記載會員發言內容，議

案4係因會員發言熱烈，會議紀錄難以逐字記載所為之提

案，非在剝奪會員依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當場表示異議之

權利，議案4之決議未違反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再

伊章程第16條第5款僅賦予理事會有擬定年度預算職權，未

規定該職權專屬理事會，而會員大會為伊之最高權力機構，

依章程第14條第1項第4款、第8款規定有議決預算權限，議

案2與年度預算案並不相同，屬可預期發生數額之費用，系

爭會員大會就議案2之議決，並不違反章程第16條第5款、第

32條規定而無效。末伊雖制定系爭簡則，但福委會未正式設

置，且於88年1月20日起未有運作，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

8、9點等事項無從先由福委會通過，況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

第9點係伊辦理日常業務之硬體需求，與會員福利無涉，系

爭會員大會就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等事項之決議，

未違反系爭簡則第8條、民法第56條等規定而無效，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432至433頁）：

　㈠原告為被告之會員及第13屆理事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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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告於112年3月23日以(112)台互字第112008號開會通知

單，通知含原告在內之全體會員於同年4月9日召開系爭會員

大會，開會通知上記載：「事由：召開本會第13屆第2次臨

時會員大會。（原3月19日召開之第1次臨時大會因程序不

符，本次臨時會議依章程第25條第2項規定，由五分之一以

上會員請求召開）」、「主持人：金理事長紹華」，並蓋有

「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條戳，但未經理事長金紹華具名蓋

印。

　㈢被告於112年4月9日召開系爭會員大會，由理事長金紹華擔

任主席，並就議案1作成：「一、表決通過A案。二、按會員

李玉霜提議追加預算3000萬元。」；議案2作成：「表決通

過追加預算。」；議案4作成：「爾後本會會議紀錄是否同

意只記錄決議部分。」等決議。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會員大會難認係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致系爭決議不成立、

無效或得撤銷：

　⒈按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

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1次；臨時會議

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1/5以上之請

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人團法第25條第1、2項定

有明文。次按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

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15日以書面

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1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

要或經會員1/5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被告章程第25條(見本院卷一第148頁)亦有規定。又人民團

體會員大會如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即非該人民團體合法

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且在形式上亦屬不

備成立要件之會議，所為之決議應不成立，當然自始完全無

決議之效力，惟此非在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而得撤銷會議決

議之列。

　⒉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開會通知所載召集人為「中國大眾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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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會」，該會員大會非理事長金紹華召集而違反被告章程

第25條及人團法第25條規定，系爭決議因此不成立、無效或

得撤銷，為被告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查：

　⑴系爭會員大會開會通知單(見本院卷一第30頁)僅記載「聯絡

人」、「受文者」、「事由」、「時間」、「地點」、「地

址」、「主持人」、「出席者」、「列席者」、「工作人

員」、「記錄」、「備註」等項，並未列載「召集人」，該

通知單末尾「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之條戳用印，應係表明

該通知單係被告出具之意思，難為「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

係會員大會召集人之認定，原告依上開通知單上「中國大眾

康寧互助會」之印記，主張系爭會員大會召集人為「中國大

眾康互助會」，委無足取。

　⑵被告辯稱上開通知單是系爭會員大會召集人金紹華指示吳秀

暖製發等情，業據提出會員大會臨時會議請求召集書(見本

院卷一第110至112頁)、系爭會員大會紀錄(見本院卷一第13

8至142頁)與錄音譯文節本(見本院卷一第240頁)為證。觀

諸：

　①會員大會臨時會議請求召集書所載：「…⒉說明：本會…辦

公室霉味很重，細菌叢生影響工作人員身體健康。⒊召集會

員大會臨時會議之必要性：…⑵因以上標的之售價均超過11

1年12月11日本會第13屆第4次會員大會決議授權購買辦公室

之金額…認有追加購置辦公室預算金額之必要，爰依本會章

程第25條第2項規定，由會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理事長召開

會員大會臨時會議…。此致…金紹華理事長…」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110至112頁)，可知系爭會員大會係1/5以上會員依

被告章程第25條第2項規定請求理事長金紹華召集。

　②系爭會員大會紀錄所載：「…肆、主席：理事長金紹華。

伍：…主席發言：…本席認有請法律顧問到場列席之必要。

陸、主席致詞：…本席因對會章中召開臨時大會之必要條件

未能完全了解，以致上次召開的會議為無效的會議…。」等

語(見本院卷一第138頁)，可認系爭會員大會係由被告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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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長金紹華擔任主席。

　③系爭會員大會錄音譯文節本所載：「…上次開會我就沒有做

好…因為我對這個會章，開臨時大會的必要條件沒有熟讀，

所以我認為只要是理事長召開的就沒有問題…經過洽詢法律

顧問…所以我們在短時間之內，按照會章，連署的會員向理

事長，向理事長要求召開臨時會員大會，而我理事長也遵照

大家的要求召開了第二次會員大會…我們現在宣布開會。」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0頁)，可見被告之理事長金紹華於開

會時表明系爭會員大會係其依會員連署要求而召集。

　④經核上開①至③，足認系爭會員大會應係被告之理事長金紹

華依會員連署要求予以召集，而上開⑴之通知單僅係被告通

知會員參與系爭會員大會出具之文書，被告辯稱上開通知單

係召集人金紹華指示吳秀暖製發，洵非無稽。

　⒊從而，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非理事長金紹華所召集，有違

被告章程第25條及人團法第25條規定，系爭決議因此不成

立、無效或得撤銷，均無足取。

　㈡系爭決議未有違反被告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而不

成立、無效或得撤銷等事由：

　⒈按社會團體理事會、監事會，每六個月至少舉行會議一次，

人團法第43條定有明文。次按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6個月

各舉行會議1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被告

章程第28條亦有規定。又所謂決議不成立，係指自決議成立

過程觀之，顯然違反法令，在法律上不能認為有會議之召

開，或成立決議之情形。而民法第56條2項所謂總會之決議

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係指其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之

明文規定或公序良俗等情形而言。

　⒉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其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於6

個月內召開理事會以決定有無召集臨時會議之必要，逕自召

開系爭會員大會，系爭決議違反被告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

43條規定而不成立或無效，且屬得撤銷事由，為被告否認，

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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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系爭會員大會係被告之理事長金紹華依會員連署要求召集，

合於被告章程第25條第2項召集臨時會議之要件，已如前

述，系爭會員大會自得作成合法有效之決議，此與被告有無

違反其章程第28條或人團法第43條規定分屬二事，原告以被

告未於每6個月召集理事會而違反上開規定，致系爭決議不

成立或得撤銷云云，委無足採。

　⑵觀諸系爭會員大會就系爭議案之決議內容(見本院卷一第138

至142頁)，可認系爭決議係通過購買辦公會所並追加預算30

00萬元(即議案1)、通過追加112年專業服務費(即議案2)、

不通過成立福委會(即議案3)、通過會議紀錄只記錄決議部

分(即議案4)，經核上開決議內容與人團法第43條、被告章

程第28條關於召開理事會期限之規定互不相干，系爭決議內

容自無違反上開規定而無效可言。

　⒊從而，原告主張系爭決議違反被告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

條規定而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亦無足信。

　㈢議案4之決議難認有違反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情事：

　⒈按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

於決議後3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

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民法第

56條第1項定有明文。觀諸該條項之立法理由所載：「本條

原第一項關於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法者，應非無效

而為得訴請撤銷，但曾經出席總會並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

法，未當場表示異議之社員，自無許其再行訟爭之理。爰修

正第一項前段並增設但書規定，以資限制 (參考瑞士民法第

　　七十五條、我國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 。」等語，可知該

條項係明定社員對於社團法人之總會決議請求法院撤銷決議

之要件。

　⒉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通過議案4之決議係禁止討論及禁止

會員提出異議，違反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議案4之決議依

同條第2項應為無效，為被告否認。觀諸議案4之提案內容，

可知該議案係就被告會員大會會議紀錄之記載內容提請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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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即送請會員大會決議會議紀錄是否只記載決議，而省略

發言內容，並不及於禁止會員討論或禁止會員提出異議等事

項，系爭會員大會決議通過議案4之效力，難認有禁止會員

於會員大會討論或提出異議之效果，原告為相反之主張，並

認議案4之決議違反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該決議依同條第

2項應為無效，並不足取。

　㈣議案2之決議難認有違反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

而無效情事：

　⒈按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之職權如左：

…㈣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決算…㈧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

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理事會之職權如左：…㈤擬定年度工

作計劃、報告及預算、決算；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2

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

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

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

備，被告章程第13條、第14條第4、8款、第16條第5款、第3

2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議案2為年度預算，依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

條規定專屬理事會職權，應經理事會通過後始得提會員大會

討論，系爭會員大會就議案2逕為決議，違反被告章程第16

條第5款、第32條規定而無效，為被告否認，並以上開情詞

置辯。觀諸議案2之內容，可認該議案屬112年度之預算追加

事項，而理事會依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有擬

定並向會員大會提出年度預算案之職權，就與年度預算有關

之追加預算，解釋上理事會亦有同等職權，惟被告之會員大

會為最高權力機構，並得議決預算(被告章程第14條第4款規

定參照)，被告章程復未有相關提案限制規定，此由系爭會

員大會紀錄所載系爭議案提案人或單位為「會員」、「秘書

單位」、「理事」、「理事長」(見本院卷一第138至142頁)

即明，則「秘書單位」於系爭會員大會提出屬年度預算之議

案2，經系爭會員大會討論後作成決議，自難認有權審議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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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案之系爭會員大會就議案2所為之決議違反被告章程第16

條第5款、第32條規定而無效。再者，倘原告主張被告之年

度預算應先經理事會通過後送請會員大會決議可採，議案2

由「秘書單位」而非理事會提出年度預算案送請會員大會審

議，應僅涉及提案權限之程序爭議，與議案2之決議內容是

否違反章程而無效無涉。 

　⒊從而，原告主張議案2之決議內容違反被告章程第16條第5

款、第32條規定而無效，委無足採。

　㈤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之決議內容難認有違反系爭簡

則第8條、民法第56條規定情事：

　⒈按本會為感念會員及同仁往日從公之辛勞，特建立福利制

度，在公平無私原則下得審酌財力辦理下列事項，以資慰

勉…；本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

較多數之同意，并提報康寧會理事會通過後實施，系爭簡則

第7條、第8條(見本院卷一第34頁)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均為會員與員工福利

事項，依系爭簡則第8條規定，應經福委會通過，交予理事

會決議送請會員大會討論，系爭會員大會就該等事項逕為決

議，違反系爭簡則第8條及民法第56條規定而無效，為被告

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查被告雖曾訂定系爭簡則(見本

院卷一第32至34頁)，然未正式設置福委會，此經被告陳明

在卷(見本院卷二第56頁)，並提出內政部112年7月14日台內

團字第1120019663號函(見本院卷一第442至444頁)為證，觀

諸上開內政部函文所載：「主旨：有關貴會函詢得否成立

『會員福利委員會』，並提撥新臺幣1億7000萬元予會員福

利委員會辦理相關會員服務事項1案…。說明：…㈡貴會擬

設立會員福利委員會並提撥新臺幣1億7000萬元以辦理…等

事項，其性質係貴會內部作業組織…。」等語(見本院卷一

第442至443頁)，參酌原告於系爭會員大會所提議案3之案由

記載：「在本會會員大會下成立『會員福利委員會』…。」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41頁)，可認系爭會員大會召開時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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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未設置福委會，是縱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等事項

均屬會員與員工福利事項，亦無從依系爭簡則第8條所定程

序辦理，原告復未說明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等事項

之決議，有何違反民法第56條規定情事，其依上開理由主張

上開事項之決議無效，亦無足信。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決議有上開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

情事，均無足信，其先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無效；

備位請求撤銷系爭決議，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所提出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

述。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昌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周苡彤 

附表：系爭會員大會討論議案與提案人或單位(見本院卷一第138

至142頁)

一、討論提案

　第一案案由：購買辦公會所案(即議案1，提案人：會員聯名　

　　　　　　請求)

　第二案案由：112年專業服務費追加預算案(即議案2，提案

單　　　　　　　位：秘書單位)

二、臨時動議

　第一案案由：在本會會員大會下成立「會員福利委員會」

(即　　　　　　　議案3，提案人：理事楊廣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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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案案由：爾後本會會議紀錄是否同意只記錄決議部分

(發　　　　　　　言部分略)(即議案4，提案人：理事長金紹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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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775號
原      告  楊廣興
訴訟代理人  林鳳秋律師
被      告  社團法人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




法定代理人  金紹華
訴訟代理人  陳宜鴻律師
            林彥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會議決議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請求撤銷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9日召開之第13屆第2次臨時會員大會（下稱系爭會員大會）就如附表所示議案(下依序稱議案1至議案4)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及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見本院卷一第12頁）。嗣追加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見本院卷二第82至84頁），核其追加之訴與原訴均係基於兩造間就系爭決議效力爭執之同一基礎事實，依前揭規定，應准許之。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妥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妥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原告主張其為被告之會員及理事會理事，系爭決議涉及資金運用等會員與理事權義，惟系爭決議有違反法令或章程而不成立或無效等情事，為被告否認，可認兩造就系爭決議是否不成立或無效處於不明確之狀態，原告在法律上地位不安狀態得以本件消極確認之訴予以除去，自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為被告之會員及第13屆理事會理事，被告於112年4月9日召開系爭會員大會時，召集通知所載召集人為「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而非理事長金紹華，系爭會員大會顯係由無召集權人所為之召集，違反被告章程第25條及人民團體法(下稱人團法)第25條規定，所作成之系爭決議因此不成立或無效，亦屬得撤銷事由。又被告於111年9月8日召開理事會後，未依其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於6個月內再次召開理事會以決定有無召集臨時會議之必要，逕於112年4月9日召開系爭會員大會，系爭決議係理事會未能正常履行職責下作成，違反被告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而不成立或無效，且屬得撤銷事由。另系爭會員大會之會議紀錄應記載會員異議等開會討論內容，系爭會員大會竟決議通過議案4而禁止討論及禁止會員提出異議，致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形同具文而違反該條項規定，議案4之決議依同條第2項應為無效。再議案2之各項預算均係年度預算案，依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屬理事會之專屬職權，應經理事會通過後始得提會員大會討論，系爭會員大會就議案2逕為決議，違反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而無效。末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均為會員與員工福利事項，依被告之「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會員暨工作人員福利委員會組織簡則」(下稱系爭簡則)第8條規定，該等事項應經伊之福利委員會(下稱福委會)通過後，交予理事會決議送請會員大會討論，系爭會員大會就該等事項逕為決議，違反系爭簡則第8條及民法第56條規定而無效，伊就得撤銷系爭決議之事由已當場表示異議，爰先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無效，及備位依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決議，並先位聲明：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無效。備位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
二、被告答辯：伊有會員55名，系爭會員大會係由24名即逾1/5會員依伊章程第25條第2項規定請求理事長金紹華召集，金紹華為此指示訴外人即時任秘書長之吳秀暖製發通知書通知會員，並出席主持系爭會員大會，系爭決議未有系爭會員大會係由無召集權人召集而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情事。又伊之會員大會區分為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各會議召集時點與通知程序雖有不同，但作成之決議效力未有區分，伊有無每6個月召集理事會與系爭決議效力無涉，系爭決議未違反伊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而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另民法第56條未規定會議紀錄應逐字記載會員發言內容，議案4係因會員發言熱烈，會議紀錄難以逐字記載所為之提案，非在剝奪會員依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當場表示異議之權利，議案4之決議未違反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再伊章程第16條第5款僅賦予理事會有擬定年度預算職權，未規定該職權專屬理事會，而會員大會為伊之最高權力機構，依章程第14條第1項第4款、第8款規定有議決預算權限，議案2與年度預算案並不相同，屬可預期發生數額之費用，系爭會員大會就議案2之議決，並不違反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而無效。末伊雖制定系爭簡則，但福委會未正式設置，且於88年1月20日起未有運作，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等事項無從先由福委會通過，況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9點係伊辦理日常業務之硬體需求，與會員福利無涉，系爭會員大會就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等事項之決議，未違反系爭簡則第8條、民法第56條等規定而無效，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432至433頁）：
　㈠原告為被告之會員及第13屆理事會理事。
　㈡被告於112年3月23日以(112)台互字第112008號開會通知單，通知含原告在內之全體會員於同年4月9日召開系爭會員大會，開會通知上記載：「事由：召開本會第13屆第2次臨時會員大會。（原3月19日召開之第1次臨時大會因程序不符，本次臨時會議依章程第25條第2項規定，由五分之一以上會員請求召開）」、「主持人：金理事長紹華」，並蓋有「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條戳，但未經理事長金紹華具名蓋印。
　㈢被告於112年4月9日召開系爭會員大會，由理事長金紹華擔任主席，並就議案1作成：「一、表決通過A案。二、按會員李玉霜提議追加預算3000萬元。」；議案2作成：「表決通過追加預算。」；議案4作成：「爾後本會會議紀錄是否同意只記錄決議部分。」等決議。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會員大會難認係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致系爭決議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
　⒈按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1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1/5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人團法第25條第1、2項定有明文。次按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15日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1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1/5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被告章程第25條(見本院卷一第148頁)亦有規定。又人民團體會員大會如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即非該人民團體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且在形式上亦屬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所為之決議應不成立，當然自始完全無決議之效力，惟此非在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而得撤銷會議決議之列。
　⒉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開會通知所載召集人為「中國大眾康互助會」，該會員大會非理事長金紹華召集而違反被告章程第25條及人團法第25條規定，系爭決議因此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為被告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查：
　⑴系爭會員大會開會通知單(見本院卷一第30頁)僅記載「聯絡人」、「受文者」、「事由」、「時間」、「地點」、「地址」、「主持人」、「出席者」、「列席者」、「工作人員」、「記錄」、「備註」等項，並未列載「召集人」，該通知單末尾「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之條戳用印，應係表明該通知單係被告出具之意思，難為「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係會員大會召集人之認定，原告依上開通知單上「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之印記，主張系爭會員大會召集人為「中國大眾康互助會」，委無足取。
　⑵被告辯稱上開通知單是系爭會員大會召集人金紹華指示吳秀暖製發等情，業據提出會員大會臨時會議請求召集書(見本院卷一第110至112頁)、系爭會員大會紀錄(見本院卷一第138至142頁)與錄音譯文節本(見本院卷一第240頁)為證。觀諸：
　①會員大會臨時會議請求召集書所載：「…⒉說明：本會…辦公室霉味很重，細菌叢生影響工作人員身體健康。⒊召集會員大會臨時會議之必要性：…⑵因以上標的之售價均超過111年12月11日本會第13屆第4次會員大會決議授權購買辦公室之金額…認有追加購置辦公室預算金額之必要，爰依本會章程第25條第2項規定，由會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理事長召開會員大會臨時會議…。此致…金紹華理事長…」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0至112頁)，可知系爭會員大會係1/5以上會員依被告章程第25條第2項規定請求理事長金紹華召集。
　②系爭會員大會紀錄所載：「…肆、主席：理事長金紹華。伍：…主席發言：…本席認有請法律顧問到場列席之必要。陸、主席致詞：…本席因對會章中召開臨時大會之必要條件未能完全了解，以致上次召開的會議為無效的會議…。」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38頁)，可認系爭會員大會係由被告之理事長金紹華擔任主席。
　③系爭會員大會錄音譯文節本所載：「…上次開會我就沒有做好…因為我對這個會章，開臨時大會的必要條件沒有熟讀，所以我認為只要是理事長召開的就沒有問題…經過洽詢法律顧問…所以我們在短時間之內，按照會章，連署的會員向理事長，向理事長要求召開臨時會員大會，而我理事長也遵照大家的要求召開了第二次會員大會…我們現在宣布開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0頁)，可見被告之理事長金紹華於開會時表明系爭會員大會係其依會員連署要求而召集。
　④經核上開①至③，足認系爭會員大會應係被告之理事長金紹華依會員連署要求予以召集，而上開⑴之通知單僅係被告通知會員參與系爭會員大會出具之文書，被告辯稱上開通知單係召集人金紹華指示吳秀暖製發，洵非無稽。
　⒊從而，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非理事長金紹華所召集，有違被告章程第25條及人團法第25條規定，系爭決議因此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均無足取。
　㈡系爭決議未有違反被告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而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等事由：
　⒈按社會團體理事會、監事會，每六個月至少舉行會議一次，人團法第43條定有明文。次按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6個月各舉行會議1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被告章程第28條亦有規定。又所謂決議不成立，係指自決議成立過程觀之，顯然違反法令，在法律上不能認為有會議之召開，或成立決議之情形。而民法第56條2項所謂總會之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係指其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明文規定或公序良俗等情形而言。
　⒉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其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於6個月內召開理事會以決定有無召集臨時會議之必要，逕自召開系爭會員大會，系爭決議違反被告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而不成立或無效，且屬得撤銷事由，為被告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查：
　⑴系爭會員大會係被告之理事長金紹華依會員連署要求召集，合於被告章程第25條第2項召集臨時會議之要件，已如前述，系爭會員大會自得作成合法有效之決議，此與被告有無違反其章程第28條或人團法第43條規定分屬二事，原告以被告未於每6個月召集理事會而違反上開規定，致系爭決議不成立或得撤銷云云，委無足採。
　⑵觀諸系爭會員大會就系爭議案之決議內容(見本院卷一第138至142頁)，可認系爭決議係通過購買辦公會所並追加預算3000萬元(即議案1)、通過追加112年專業服務費(即議案2)、不通過成立福委會(即議案3)、通過會議紀錄只記錄決議部分(即議案4)，經核上開決議內容與人團法第43條、被告章程第28條關於召開理事會期限之規定互不相干，系爭決議內容自無違反上開規定而無效可言。
　⒊從而，原告主張系爭決議違反被告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而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亦無足信。
　㈢議案4之決議難認有違反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情事：
　⒈按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3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民法第56條第1項定有明文。觀諸該條項之立法理由所載：「本條原第一項關於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法者，應非無效而為得訴請撤銷，但曾經出席總會並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之社員，自無許其再行訟爭之理。爰修正第一項前段並增設但書規定，以資限制 (參考瑞士民法第
　　七十五條、我國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 。」等語，可知該條項係明定社員對於社團法人之總會決議請求法院撤銷決議之要件。
　⒉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通過議案4之決議係禁止討論及禁止會員提出異議，違反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議案4之決議依同條第2項應為無效，為被告否認。觀諸議案4之提案內容，可知該議案係就被告會員大會會議紀錄之記載內容提請討論，即送請會員大會決議會議紀錄是否只記載決議，而省略發言內容，並不及於禁止會員討論或禁止會員提出異議等事項，系爭會員大會決議通過議案4之效力，難認有禁止會員於會員大會討論或提出異議之效果，原告為相反之主張，並認議案4之決議違反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該決議依同條第2項應為無效，並不足取。
　㈣議案2之決議難認有違反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而無效情事：
　⒈按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之職權如左：…㈣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決算…㈧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理事會之職權如左：…㈤擬定年度工作計劃、報告及預算、決算；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2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被告章程第13條、第14條第4、8款、第16條第5款、第32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議案2為年度預算，依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專屬理事會職權，應經理事會通過後始得提會員大會討論，系爭會員大會就議案2逕為決議，違反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而無效，為被告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觀諸議案2之內容，可認該議案屬112年度之預算追加事項，而理事會依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有擬定並向會員大會提出年度預算案之職權，就與年度預算有關之追加預算，解釋上理事會亦有同等職權，惟被告之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並得議決預算(被告章程第14條第4款規定參照)，被告章程復未有相關提案限制規定，此由系爭會員大會紀錄所載系爭議案提案人或單位為「會員」、「秘書單位」、「理事」、「理事長」(見本院卷一第138至142頁)即明，則「秘書單位」於系爭會員大會提出屬年度預算之議案2，經系爭會員大會討論後作成決議，自難認有權審議預算案之系爭會員大會就議案2所為之決議違反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而無效。再者，倘原告主張被告之年度預算應先經理事會通過後送請會員大會決議可採，議案2由「秘書單位」而非理事會提出年度預算案送請會員大會審議，應僅涉及提案權限之程序爭議，與議案2之決議內容是否違反章程而無效無涉。 
　⒊從而，原告主張議案2之決議內容違反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而無效，委無足採。
　㈤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之決議內容難認有違反系爭簡則第8條、民法第56條規定情事：
　⒈按本會為感念會員及同仁往日從公之辛勞，特建立福利制度，在公平無私原則下得審酌財力辦理下列事項，以資慰勉…；本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較多數之同意，并提報康寧會理事會通過後實施，系爭簡則第7條、第8條(見本院卷一第34頁)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均為會員與員工福利事項，依系爭簡則第8條規定，應經福委會通過，交予理事會決議送請會員大會討論，系爭會員大會就該等事項逕為決議，違反系爭簡則第8條及民法第56條規定而無效，為被告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查被告雖曾訂定系爭簡則(見本院卷一第32至34頁)，然未正式設置福委會，此經被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二第56頁)，並提出內政部112年7月14日台內團字第1120019663號函(見本院卷一第442至444頁)為證，觀諸上開內政部函文所載：「主旨：有關貴會函詢得否成立『會員福利委員會』，並提撥新臺幣1億7000萬元予會員福利委員會辦理相關會員服務事項1案…。說明：…㈡貴會擬設立會員福利委員會並提撥新臺幣1億7000萬元以辦理…等事項，其性質係貴會內部作業組織…。」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2至443頁)，參酌原告於系爭會員大會所提議案3之案由記載：「在本會會員大會下成立『會員福利委員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41頁)，可認系爭會員大會召開時被告確未設置福委會，是縱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等事項均屬會員與員工福利事項，亦無從依系爭簡則第8條所定程序辦理，原告復未說明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等事項之決議，有何違反民法第56條規定情事，其依上開理由主張上開事項之決議無效，亦無足信。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決議有上開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情事，均無足信，其先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無效；備位請求撤銷系爭決議，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所提出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昌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周苡彤 
附表：系爭會員大會討論議案與提案人或單位(見本院卷一第138至142頁)
一、討論提案
　第一案案由：購買辦公會所案(即議案1，提案人：會員聯名　　　　　　　請求)
　第二案案由：112年專業服務費追加預算案(即議案2，提案單　　　　　　　位：秘書單位)
二、臨時動議
　第一案案由：在本會會員大會下成立「會員福利委員會」(即　　　　　　　議案3，提案人：理事楊廣興)
　第二案案由：爾後本會會議紀錄是否同意只記錄決議部分(發　　　　　　　言部分略)(即議案4，提案人：理事長金紹華)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775號
原      告  楊廣興
訴訟代理人  林鳳秋律師
被      告  社團法人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


法定代理人  金紹華
訴訟代理人  陳宜鴻律師
            林彥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會議決議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請求撤銷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9日
    召開之第13屆第2次臨時會員大會（下稱系爭會員大會）就
    如附表所示議案(下依序稱議案1至議案4)之決議（下稱系爭
    決議），及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見本院卷一第12頁）。
    嗣追加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見本院卷二第82至84頁）
    ，核其追加之訴與原訴均係基於兩造間就系爭決議效力爭執
    之同一基礎事實，依前揭規定，應准許之。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妥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妥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原告主張
    其為被告之會員及理事會理事，系爭決議涉及資金運用等會
    員與理事權義，惟系爭決議有違反法令或章程而不成立或無
    效等情事，為被告否認，可認兩造就系爭決議是否不成立或
    無效處於不明確之狀態，原告在法律上地位不安狀態得以本
    件消極確認之訴予以除去，自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為被告之會員及第13屆理事會理事，被告於11
    2年4月9日召開系爭會員大會時，召集通知所載召集人為「
    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而非理事長金紹華，系爭會員大會顯
    係由無召集權人所為之召集，違反被告章程第25條及人民團
    體法(下稱人團法)第25條規定，所作成之系爭決議因此不成
    立或無效，亦屬得撤銷事由。又被告於111年9月8日召開理
    事會後，未依其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於6個月
    內再次召開理事會以決定有無召集臨時會議之必要，逕於11
    2年4月9日召開系爭會員大會，系爭決議係理事會未能正常
    履行職責下作成，違反被告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
    而不成立或無效，且屬得撤銷事由。另系爭會員大會之會議
    紀錄應記載會員異議等開會討論內容，系爭會員大會竟決議
    通過議案4而禁止討論及禁止會員提出異議，致民法第56條
    第1項規定形同具文而違反該條項規定，議案4之決議依同條
    第2項應為無效。再議案2之各項預算均係年度預算案，依被
    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屬理事會之專屬職權，應
    經理事會通過後始得提會員大會討論，系爭會員大會就議案
    2逕為決議，違反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而無效
    。末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均為會員與員工福利事項
    ，依被告之「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會員暨工作人員福利委員
    會組織簡則」(下稱系爭簡則)第8條規定，該等事項應經伊
    之福利委員會(下稱福委會)通過後，交予理事會決議送請會
    員大會討論，系爭會員大會就該等事項逕為決議，違反系爭
    簡則第8條及民法第56條規定而無效，伊就得撤銷系爭決議
    之事由已當場表示異議，爰先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
    無效，及備位依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決議，
    並先位聲明：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無效。備位聲明：系爭
    決議應予撤銷。
二、被告答辯：伊有會員55名，系爭會員大會係由24名即逾1/5
    會員依伊章程第25條第2項規定請求理事長金紹華召集，金
    紹華為此指示訴外人即時任秘書長之吳秀暖製發通知書通知
    會員，並出席主持系爭會員大會，系爭決議未有系爭會員大
    會係由無召集權人召集而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情事。又伊
    之會員大會區分為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各會議召集時點與
    通知程序雖有不同，但作成之決議效力未有區分，伊有無每
    6個月召集理事會與系爭決議效力無涉，系爭決議未違反伊
    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而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
    另民法第56條未規定會議紀錄應逐字記載會員發言內容，議
    案4係因會員發言熱烈，會議紀錄難以逐字記載所為之提案
    ，非在剝奪會員依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當場表示異議之權
    利，議案4之決議未違反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再伊
    章程第16條第5款僅賦予理事會有擬定年度預算職權，未規
    定該職權專屬理事會，而會員大會為伊之最高權力機構，依
    章程第14條第1項第4款、第8款規定有議決預算權限，議案2
    與年度預算案並不相同，屬可預期發生數額之費用，系爭會
    員大會就議案2之議決，並不違反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
    規定而無效。末伊雖制定系爭簡則，但福委會未正式設置，
    且於88年1月20日起未有運作，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
    點等事項無從先由福委會通過，況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9
    點係伊辦理日常業務之硬體需求，與會員福利無涉，系爭會
    員大會就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等事項之決議，未違
    反系爭簡則第8條、民法第56條等規定而無效，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432至433頁）：
　㈠原告為被告之會員及第13屆理事會理事。
　㈡被告於112年3月23日以(112)台互字第112008號開會通知單，
    通知含原告在內之全體會員於同年4月9日召開系爭會員大會
    ，開會通知上記載：「事由：召開本會第13屆第2次臨時會
    員大會。（原3月19日召開之第1次臨時大會因程序不符，本
    次臨時會議依章程第25條第2項規定，由五分之一以上會員
    請求召開）」、「主持人：金理事長紹華」，並蓋有「中國
    大眾康寧互助會」條戳，但未經理事長金紹華具名蓋印。
　㈢被告於112年4月9日召開系爭會員大會，由理事長金紹華擔任
    主席，並就議案1作成：「一、表決通過A案。二、按會員李
    玉霜提議追加預算3000萬元。」；議案2作成：「表決通過
    追加預算。」；議案4作成：「爾後本會會議紀錄是否同意
    只記錄決議部分。」等決議。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會員大會難認係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致系爭決議不成立、
    無效或得撤銷：
　⒈按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
    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1次；臨時會議
    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1/5以上之請求
    ，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人團法第25條第1、2項定有
    明文。次按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
    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15日以書面通
    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1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
    或經會員1/5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被
    告章程第25條(見本院卷一第148頁)亦有規定。又人民團體
    會員大會如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即非該人民團體合法成
    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且在形式上亦屬不備
    成立要件之會議，所為之決議應不成立，當然自始完全無決
    議之效力，惟此非在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而得撤銷會議決議
    之列。
　⒉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開會通知所載召集人為「中國大眾康
    互助會」，該會員大會非理事長金紹華召集而違反被告章程
    第25條及人團法第25條規定，系爭決議因此不成立、無效或
    得撤銷，為被告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查：
　⑴系爭會員大會開會通知單(見本院卷一第30頁)僅記載「聯絡
    人」、「受文者」、「事由」、「時間」、「地點」、「地
    址」、「主持人」、「出席者」、「列席者」、「工作人員
    」、「記錄」、「備註」等項，並未列載「召集人」，該通
    知單末尾「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之條戳用印，應係表明該
    通知單係被告出具之意思，難為「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係
    會員大會召集人之認定，原告依上開通知單上「中國大眾康
    寧互助會」之印記，主張系爭會員大會召集人為「中國大眾
    康互助會」，委無足取。
　⑵被告辯稱上開通知單是系爭會員大會召集人金紹華指示吳秀
    暖製發等情，業據提出會員大會臨時會議請求召集書(見本
    院卷一第110至112頁)、系爭會員大會紀錄(見本院卷一第13
    8至142頁)與錄音譯文節本(見本院卷一第240頁)為證。觀諸
    ：
　①會員大會臨時會議請求召集書所載：「…⒉說明：本會…辦公室
    霉味很重，細菌叢生影響工作人員身體健康。⒊召集會員大
    會臨時會議之必要性：…⑵因以上標的之售價均超過111年12
    月11日本會第13屆第4次會員大會決議授權購買辦公室之金
    額…認有追加購置辦公室預算金額之必要，爰依本會章程第2
    5條第2項規定，由會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理事長召開會員大
    會臨時會議…。此致…金紹華理事長…」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
    0至112頁)，可知系爭會員大會係1/5以上會員依被告章程第
    25條第2項規定請求理事長金紹華召集。
　②系爭會員大會紀錄所載：「…肆、主席：理事長金紹華。伍：
    …主席發言：…本席認有請法律顧問到場列席之必要。陸、主
    席致詞：…本席因對會章中召開臨時大會之必要條件未能完
    全了解，以致上次召開的會議為無效的會議…。」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138頁)，可認系爭會員大會係由被告之理事長金紹
    華擔任主席。
　③系爭會員大會錄音譯文節本所載：「…上次開會我就沒有做好
    …因為我對這個會章，開臨時大會的必要條件沒有熟讀，所
    以我認為只要是理事長召開的就沒有問題…經過洽詢法律顧
    問…所以我們在短時間之內，按照會章，連署的會員向理事
    長，向理事長要求召開臨時會員大會，而我理事長也遵照大
    家的要求召開了第二次會員大會…我們現在宣布開會。」等
    語(見本院卷一第240頁)，可見被告之理事長金紹華於開會
    時表明系爭會員大會係其依會員連署要求而召集。
　④經核上開①至③，足認系爭會員大會應係被告之理事長金紹華
    依會員連署要求予以召集，而上開⑴之通知單僅係被告通知
    會員參與系爭會員大會出具之文書，被告辯稱上開通知單係
    召集人金紹華指示吳秀暖製發，洵非無稽。
　⒊從而，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非理事長金紹華所召集，有違
    被告章程第25條及人團法第25條規定，系爭決議因此不成立
    、無效或得撤銷，均無足取。
　㈡系爭決議未有違反被告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而不
    成立、無效或得撤銷等事由：
　⒈按社會團體理事會、監事會，每六個月至少舉行會議一次，
    人團法第43條定有明文。次按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6個月
    各舉行會議1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被告
    章程第28條亦有規定。又所謂決議不成立，係指自決議成立
    過程觀之，顯然違反法令，在法律上不能認為有會議之召開
    ，或成立決議之情形。而民法第56條2項所謂總會之決議內
    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係指其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明
    文規定或公序良俗等情形而言。
　⒉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其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於6個
    月內召開理事會以決定有無召集臨時會議之必要，逕自召開
    系爭會員大會，系爭決議違反被告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
    條規定而不成立或無效，且屬得撤銷事由，為被告否認，並
    以上開情詞置辯。查：
　⑴系爭會員大會係被告之理事長金紹華依會員連署要求召集，
    合於被告章程第25條第2項召集臨時會議之要件，已如前述
    ，系爭會員大會自得作成合法有效之決議，此與被告有無違
    反其章程第28條或人團法第43條規定分屬二事，原告以被告
    未於每6個月召集理事會而違反上開規定，致系爭決議不成
    立或得撤銷云云，委無足採。
　⑵觀諸系爭會員大會就系爭議案之決議內容(見本院卷一第138
    至142頁)，可認系爭決議係通過購買辦公會所並追加預算30
    00萬元(即議案1)、通過追加112年專業服務費(即議案2)、
    不通過成立福委會(即議案3)、通過會議紀錄只記錄決議部
    分(即議案4)，經核上開決議內容與人團法第43條、被告章
    程第28條關於召開理事會期限之規定互不相干，系爭決議內
    容自無違反上開規定而無效可言。
　⒊從而，原告主張系爭決議違反被告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
    條規定而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亦無足信。
　㈢議案4之決議難認有違反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情事：
　⒈按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
    於決議後3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
    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民法第
    56條第1項定有明文。觀諸該條項之立法理由所載：「本條
    原第一項關於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法者，應非無效
    而為得訴請撤銷，但曾經出席總會並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
    ，未當場表示異議之社員，自無許其再行訟爭之理。爰修正
    第一項前段並增設但書規定，以資限制 (參考瑞士民法第
　　七十五條、我國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 。」等語，可知該
    條項係明定社員對於社團法人之總會決議請求法院撤銷決議
    之要件。
　⒉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通過議案4之決議係禁止討論及禁止會
    員提出異議，違反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議案4之決議依同
    條第2項應為無效，為被告否認。觀諸議案4之提案內容，可
    知該議案係就被告會員大會會議紀錄之記載內容提請討論，
    即送請會員大會決議會議紀錄是否只記載決議，而省略發言
    內容，並不及於禁止會員討論或禁止會員提出異議等事項，
    系爭會員大會決議通過議案4之效力，難認有禁止會員於會
    員大會討論或提出異議之效果，原告為相反之主張，並認議
    案4之決議違反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該決議依同條第2項
    應為無效，並不足取。
　㈣議案2之決議難認有違反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
    而無效情事：
　⒈按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之職權如左：…
    ㈣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決算…㈧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
    之其他重大事項；理事會之職權如左：…㈤擬定年度工作計劃
    、報告及預算、決算；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2個月由
    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
    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
    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被告章
    程第13條、第14條第4、8款、第16條第5款、第32條前段分
    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議案2為年度預算，依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
    條規定專屬理事會職權，應經理事會通過後始得提會員大會
    討論，系爭會員大會就議案2逕為決議，違反被告章程第16
    條第5款、第32條規定而無效，為被告否認，並以上開情詞
    置辯。觀諸議案2之內容，可認該議案屬112年度之預算追加
    事項，而理事會依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有擬
    定並向會員大會提出年度預算案之職權，就與年度預算有關
    之追加預算，解釋上理事會亦有同等職權，惟被告之會員大
    會為最高權力機構，並得議決預算(被告章程第14條第4款規
    定參照)，被告章程復未有相關提案限制規定，此由系爭會
    員大會紀錄所載系爭議案提案人或單位為「會員」、「秘書
    單位」、「理事」、「理事長」(見本院卷一第138至142頁)
    即明，則「秘書單位」於系爭會員大會提出屬年度預算之議
    案2，經系爭會員大會討論後作成決議，自難認有權審議預
    算案之系爭會員大會就議案2所為之決議違反被告章程第16
    條第5款、第32條規定而無效。再者，倘原告主張被告之年
    度預算應先經理事會通過後送請會員大會決議可採，議案2
    由「秘書單位」而非理事會提出年度預算案送請會員大會審
    議，應僅涉及提案權限之程序爭議，與議案2之決議內容是
    否違反章程而無效無涉。 
　⒊從而，原告主張議案2之決議內容違反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
    、第32條規定而無效，委無足採。
　㈤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之決議內容難認有違反系爭簡
    則第8條、民法第56條規定情事：
　⒈按本會為感念會員及同仁往日從公之辛勞，特建立福利制度
    ，在公平無私原則下得審酌財力辦理下列事項，以資慰勉…
    ；本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較多
    數之同意，并提報康寧會理事會通過後實施，系爭簡則第7
    條、第8條(見本院卷一第34頁)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均為會員與員工福利
    事項，依系爭簡則第8條規定，應經福委會通過，交予理事
    會決議送請會員大會討論，系爭會員大會就該等事項逕為決
    議，違反系爭簡則第8條及民法第56條規定而無效，為被告
    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查被告雖曾訂定系爭簡則(見本
    院卷一第32至34頁)，然未正式設置福委會，此經被告陳明
    在卷(見本院卷二第56頁)，並提出內政部112年7月14日台內
    團字第1120019663號函(見本院卷一第442至444頁)為證，觀
    諸上開內政部函文所載：「主旨：有關貴會函詢得否成立『
    會員福利委員會』，並提撥新臺幣1億7000萬元予會員福利委
    員會辦理相關會員服務事項1案…。說明：…㈡貴會擬設立會員
    福利委員會並提撥新臺幣1億7000萬元以辦理…等事項，其性
    質係貴會內部作業組織…。」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2至443頁
    )，參酌原告於系爭會員大會所提議案3之案由記載：「在本
    會會員大會下成立『會員福利委員會』…。」等語(見本院卷一
    第141頁)，可認系爭會員大會召開時被告確未設置福委會，
    是縱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等事項均屬會員與員工福
    利事項，亦無從依系爭簡則第8條所定程序辦理，原告復未
    說明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等事項之決議，有何違反
    民法第56條規定情事，其依上開理由主張上開事項之決議無
    效，亦無足信。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決議有上開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
    情事，均無足信，其先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無效；
    備位請求撤銷系爭決議，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所提出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昌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周苡彤 
附表：系爭會員大會討論議案與提案人或單位(見本院卷一第138
      至142頁)
一、討論提案
　第一案案由：購買辦公會所案(即議案1，提案人：會員聯名　
  　　　　　　請求)
　第二案案由：112年專業服務費追加預算案(即議案2，提案單
  　　　　　　　位：秘書單位)
二、臨時動議
　第一案案由：在本會會員大會下成立「會員福利委員會」(即
  　　　　　　　議案3，提案人：理事楊廣興)
　第二案案由：爾後本會會議紀錄是否同意只記錄決議部分(發
  　　　　　　　言部分略)(即議案4，提案人：理事長金紹華)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775號
原      告  楊廣興
訴訟代理人  林鳳秋律師
被      告  社團法人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


法定代理人  金紹華
訴訟代理人  陳宜鴻律師
            林彥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會議決議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請求撤銷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9日召開之第13屆第2次臨時會員大會（下稱系爭會員大會）就如附表所示議案(下依序稱議案1至議案4)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及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見本院卷一第12頁）。嗣追加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見本院卷二第82至84頁），核其追加之訴與原訴均係基於兩造間就系爭決議效力爭執之同一基礎事實，依前揭規定，應准許之。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妥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妥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原告主張其為被告之會員及理事會理事，系爭決議涉及資金運用等會員與理事權義，惟系爭決議有違反法令或章程而不成立或無效等情事，為被告否認，可認兩造就系爭決議是否不成立或無效處於不明確之狀態，原告在法律上地位不安狀態得以本件消極確認之訴予以除去，自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為被告之會員及第13屆理事會理事，被告於112年4月9日召開系爭會員大會時，召集通知所載召集人為「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而非理事長金紹華，系爭會員大會顯係由無召集權人所為之召集，違反被告章程第25條及人民團體法(下稱人團法)第25條規定，所作成之系爭決議因此不成立或無效，亦屬得撤銷事由。又被告於111年9月8日召開理事會後，未依其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於6個月內再次召開理事會以決定有無召集臨時會議之必要，逕於112年4月9日召開系爭會員大會，系爭決議係理事會未能正常履行職責下作成，違反被告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而不成立或無效，且屬得撤銷事由。另系爭會員大會之會議紀錄應記載會員異議等開會討論內容，系爭會員大會竟決議通過議案4而禁止討論及禁止會員提出異議，致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形同具文而違反該條項規定，議案4之決議依同條第2項應為無效。再議案2之各項預算均係年度預算案，依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屬理事會之專屬職權，應經理事會通過後始得提會員大會討論，系爭會員大會就議案2逕為決議，違反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而無效。末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均為會員與員工福利事項，依被告之「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會員暨工作人員福利委員會組織簡則」(下稱系爭簡則)第8條規定，該等事項應經伊之福利委員會(下稱福委會)通過後，交予理事會決議送請會員大會討論，系爭會員大會就該等事項逕為決議，違反系爭簡則第8條及民法第56條規定而無效，伊就得撤銷系爭決議之事由已當場表示異議，爰先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無效，及備位依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決議，並先位聲明：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無效。備位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
二、被告答辯：伊有會員55名，系爭會員大會係由24名即逾1/5會員依伊章程第25條第2項規定請求理事長金紹華召集，金紹華為此指示訴外人即時任秘書長之吳秀暖製發通知書通知會員，並出席主持系爭會員大會，系爭決議未有系爭會員大會係由無召集權人召集而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情事。又伊之會員大會區分為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各會議召集時點與通知程序雖有不同，但作成之決議效力未有區分，伊有無每6個月召集理事會與系爭決議效力無涉，系爭決議未違反伊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而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另民法第56條未規定會議紀錄應逐字記載會員發言內容，議案4係因會員發言熱烈，會議紀錄難以逐字記載所為之提案，非在剝奪會員依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當場表示異議之權利，議案4之決議未違反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再伊章程第16條第5款僅賦予理事會有擬定年度預算職權，未規定該職權專屬理事會，而會員大會為伊之最高權力機構，依章程第14條第1項第4款、第8款規定有議決預算權限，議案2與年度預算案並不相同，屬可預期發生數額之費用，系爭會員大會就議案2之議決，並不違反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而無效。末伊雖制定系爭簡則，但福委會未正式設置，且於88年1月20日起未有運作，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等事項無從先由福委會通過，況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9點係伊辦理日常業務之硬體需求，與會員福利無涉，系爭會員大會就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等事項之決議，未違反系爭簡則第8條、民法第56條等規定而無效，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432至433頁）：
　㈠原告為被告之會員及第13屆理事會理事。
　㈡被告於112年3月23日以(112)台互字第112008號開會通知單，通知含原告在內之全體會員於同年4月9日召開系爭會員大會，開會通知上記載：「事由：召開本會第13屆第2次臨時會員大會。（原3月19日召開之第1次臨時大會因程序不符，本次臨時會議依章程第25條第2項規定，由五分之一以上會員請求召開）」、「主持人：金理事長紹華」，並蓋有「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條戳，但未經理事長金紹華具名蓋印。
　㈢被告於112年4月9日召開系爭會員大會，由理事長金紹華擔任主席，並就議案1作成：「一、表決通過A案。二、按會員李玉霜提議追加預算3000萬元。」；議案2作成：「表決通過追加預算。」；議案4作成：「爾後本會會議紀錄是否同意只記錄決議部分。」等決議。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會員大會難認係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致系爭決議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
　⒈按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1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1/5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人團法第25條第1、2項定有明文。次按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15日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1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1/5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被告章程第25條(見本院卷一第148頁)亦有規定。又人民團體會員大會如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即非該人民團體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且在形式上亦屬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所為之決議應不成立，當然自始完全無決議之效力，惟此非在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而得撤銷會議決議之列。
　⒉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開會通知所載召集人為「中國大眾康互助會」，該會員大會非理事長金紹華召集而違反被告章程第25條及人團法第25條規定，系爭決議因此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為被告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查：
　⑴系爭會員大會開會通知單(見本院卷一第30頁)僅記載「聯絡人」、「受文者」、「事由」、「時間」、「地點」、「地址」、「主持人」、「出席者」、「列席者」、「工作人員」、「記錄」、「備註」等項，並未列載「召集人」，該通知單末尾「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之條戳用印，應係表明該通知單係被告出具之意思，難為「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係會員大會召集人之認定，原告依上開通知單上「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之印記，主張系爭會員大會召集人為「中國大眾康互助會」，委無足取。
　⑵被告辯稱上開通知單是系爭會員大會召集人金紹華指示吳秀暖製發等情，業據提出會員大會臨時會議請求召集書(見本院卷一第110至112頁)、系爭會員大會紀錄(見本院卷一第138至142頁)與錄音譯文節本(見本院卷一第240頁)為證。觀諸：
　①會員大會臨時會議請求召集書所載：「…⒉說明：本會…辦公室霉味很重，細菌叢生影響工作人員身體健康。⒊召集會員大會臨時會議之必要性：…⑵因以上標的之售價均超過111年12月11日本會第13屆第4次會員大會決議授權購買辦公室之金額…認有追加購置辦公室預算金額之必要，爰依本會章程第25條第2項規定，由會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理事長召開會員大會臨時會議…。此致…金紹華理事長…」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0至112頁)，可知系爭會員大會係1/5以上會員依被告章程第25條第2項規定請求理事長金紹華召集。
　②系爭會員大會紀錄所載：「…肆、主席：理事長金紹華。伍：…主席發言：…本席認有請法律顧問到場列席之必要。陸、主席致詞：…本席因對會章中召開臨時大會之必要條件未能完全了解，以致上次召開的會議為無效的會議…。」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38頁)，可認系爭會員大會係由被告之理事長金紹華擔任主席。
　③系爭會員大會錄音譯文節本所載：「…上次開會我就沒有做好…因為我對這個會章，開臨時大會的必要條件沒有熟讀，所以我認為只要是理事長召開的就沒有問題…經過洽詢法律顧問…所以我們在短時間之內，按照會章，連署的會員向理事長，向理事長要求召開臨時會員大會，而我理事長也遵照大家的要求召開了第二次會員大會…我們現在宣布開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0頁)，可見被告之理事長金紹華於開會時表明系爭會員大會係其依會員連署要求而召集。
　④經核上開①至③，足認系爭會員大會應係被告之理事長金紹華依會員連署要求予以召集，而上開⑴之通知單僅係被告通知會員參與系爭會員大會出具之文書，被告辯稱上開通知單係召集人金紹華指示吳秀暖製發，洵非無稽。
　⒊從而，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非理事長金紹華所召集，有違被告章程第25條及人團法第25條規定，系爭決議因此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均無足取。
　㈡系爭決議未有違反被告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而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等事由：
　⒈按社會團體理事會、監事會，每六個月至少舉行會議一次，人團法第43條定有明文。次按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6個月各舉行會議1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被告章程第28條亦有規定。又所謂決議不成立，係指自決議成立過程觀之，顯然違反法令，在法律上不能認為有會議之召開，或成立決議之情形。而民法第56條2項所謂總會之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係指其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明文規定或公序良俗等情形而言。
　⒉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其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於6個月內召開理事會以決定有無召集臨時會議之必要，逕自召開系爭會員大會，系爭決議違反被告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而不成立或無效，且屬得撤銷事由，為被告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查：
　⑴系爭會員大會係被告之理事長金紹華依會員連署要求召集，合於被告章程第25條第2項召集臨時會議之要件，已如前述，系爭會員大會自得作成合法有效之決議，此與被告有無違反其章程第28條或人團法第43條規定分屬二事，原告以被告未於每6個月召集理事會而違反上開規定，致系爭決議不成立或得撤銷云云，委無足採。
　⑵觀諸系爭會員大會就系爭議案之決議內容(見本院卷一第138至142頁)，可認系爭決議係通過購買辦公會所並追加預算3000萬元(即議案1)、通過追加112年專業服務費(即議案2)、不通過成立福委會(即議案3)、通過會議紀錄只記錄決議部分(即議案4)，經核上開決議內容與人團法第43條、被告章程第28條關於召開理事會期限之規定互不相干，系爭決議內容自無違反上開規定而無效可言。
　⒊從而，原告主張系爭決議違反被告章程第28條及人團法第43條規定而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亦無足信。
　㈢議案4之決議難認有違反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情事：
　⒈按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3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民法第56條第1項定有明文。觀諸該條項之立法理由所載：「本條原第一項關於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法者，應非無效而為得訴請撤銷，但曾經出席總會並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之社員，自無許其再行訟爭之理。爰修正第一項前段並增設但書規定，以資限制 (參考瑞士民法第
　　七十五條、我國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 。」等語，可知該條項係明定社員對於社團法人之總會決議請求法院撤銷決議之要件。
　⒉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通過議案4之決議係禁止討論及禁止會員提出異議，違反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議案4之決議依同條第2項應為無效，為被告否認。觀諸議案4之提案內容，可知該議案係就被告會員大會會議紀錄之記載內容提請討論，即送請會員大會決議會議紀錄是否只記載決議，而省略發言內容，並不及於禁止會員討論或禁止會員提出異議等事項，系爭會員大會決議通過議案4之效力，難認有禁止會員於會員大會討論或提出異議之效果，原告為相反之主張，並認議案4之決議違反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該決議依同條第2項應為無效，並不足取。
　㈣議案2之決議難認有違反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而無效情事：
　⒈按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之職權如左：…㈣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決算…㈧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理事會之職權如左：…㈤擬定年度工作計劃、報告及預算、決算；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2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被告章程第13條、第14條第4、8款、第16條第5款、第32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議案2為年度預算，依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專屬理事會職權，應經理事會通過後始得提會員大會討論，系爭會員大會就議案2逕為決議，違反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而無效，為被告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觀諸議案2之內容，可認該議案屬112年度之預算追加事項，而理事會依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有擬定並向會員大會提出年度預算案之職權，就與年度預算有關之追加預算，解釋上理事會亦有同等職權，惟被告之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並得議決預算(被告章程第14條第4款規定參照)，被告章程復未有相關提案限制規定，此由系爭會員大會紀錄所載系爭議案提案人或單位為「會員」、「秘書單位」、「理事」、「理事長」(見本院卷一第138至142頁)即明，則「秘書單位」於系爭會員大會提出屬年度預算之議案2，經系爭會員大會討論後作成決議，自難認有權審議預算案之系爭會員大會就議案2所為之決議違反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而無效。再者，倘原告主張被告之年度預算應先經理事會通過後送請會員大會決議可採，議案2由「秘書單位」而非理事會提出年度預算案送請會員大會審議，應僅涉及提案權限之程序爭議，與議案2之決議內容是否違反章程而無效無涉。 
　⒊從而，原告主張議案2之決議內容違反被告章程第16條第5款、第32條規定而無效，委無足採。
　㈤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之決議內容難認有違反系爭簡則第8條、民法第56條規定情事：
　⒈按本會為感念會員及同仁往日從公之辛勞，特建立福利制度，在公平無私原則下得審酌財力辦理下列事項，以資慰勉…；本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較多數之同意，并提報康寧會理事會通過後實施，系爭簡則第7條、第8條(見本院卷一第34頁)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均為會員與員工福利事項，依系爭簡則第8條規定，應經福委會通過，交予理事會決議送請會員大會討論，系爭會員大會就該等事項逕為決議，違反系爭簡則第8條及民法第56條規定而無效，為被告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查被告雖曾訂定系爭簡則(見本院卷一第32至34頁)，然未正式設置福委會，此經被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二第56頁)，並提出內政部112年7月14日台內團字第1120019663號函(見本院卷一第442至444頁)為證，觀諸上開內政部函文所載：「主旨：有關貴會函詢得否成立『會員福利委員會』，並提撥新臺幣1億7000萬元予會員福利委員會辦理相關會員服務事項1案…。說明：…㈡貴會擬設立會員福利委員會並提撥新臺幣1億7000萬元以辦理…等事項，其性質係貴會內部作業組織…。」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2至443頁)，參酌原告於系爭會員大會所提議案3之案由記載：「在本會會員大會下成立『會員福利委員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41頁)，可認系爭會員大會召開時被告確未設置福委會，是縱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等事項均屬會員與員工福利事項，亦無從依系爭簡則第8條所定程序辦理，原告復未說明議案1及議案2說明欄第8、9點等事項之決議，有何違反民法第56條規定情事，其依上開理由主張上開事項之決議無效，亦無足信。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決議有上開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情事，均無足信，其先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無效；備位請求撤銷系爭決議，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所提出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昌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周苡彤 
附表：系爭會員大會討論議案與提案人或單位(見本院卷一第138至142頁)
一、討論提案
　第一案案由：購買辦公會所案(即議案1，提案人：會員聯名　　　　　　　請求)
　第二案案由：112年專業服務費追加預算案(即議案2，提案單　　　　　　　位：秘書單位)
二、臨時動議
　第一案案由：在本會會員大會下成立「會員福利委員會」(即　　　　　　　議案3，提案人：理事楊廣興)
　第二案案由：爾後本會會議紀錄是否同意只記錄決議部分(發　　　　　　　言部分略)(即議案4，提案人：理事長金紹華) 


